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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周德峰

本报讯 连日来，杭州余杭警方加大了对烟花爆竹的
专项治理力度，查获多起非法储存、贩卖、燃放烟花爆竹案
件。截至目前，余杭警方依法刑拘涉案人员8名，行政处
罚5人，收缴非法储存烟花爆竹1700余箱。

“余杭南苑高地社区一处农民房内，有非法经营者私
储大量烟花爆竹进行销售，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接到群
众举报后，余杭警方立即展开调查。2月3日晚，民警暗访
发现，在南苑街道东湖南路路边竖着一块大牌子，写着“某
某烟花店”，离马路不足 5 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烟花销售
点，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内，存放有少量烟花，经
营烟花的证件也很齐全。但民警发现，这只是表象。

很多前来购买烟花的顾客，会被店内的经营人员带到

附近南苑街道高地社区的村道，那里停着两辆集装箱货
车，车上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顾客可以随意挑选购
买。民警还发现，营业店面后面的民房也是烟花经营人员
储存非法烟花爆竹的窝点。

经过调查，一个以张某夫妇为首的非法储存经营烟花
爆竹团伙浮出了水面。警方在连续蹲守20多个小时后，
于2月4日中午集中收网，一举查获存放于村道上的集装
箱货车、附近民房内的非法烟花350多箱，抓获张某夫妇、
出租房房东顾某等涉案人员5人。

据悉，早在去年，嫌疑人张某和顾某就曾被余杭警方
查处过，今年又重操旧业。顾某为获取高额租金回报，致
家人及租客安全于不顾，将民房出租给张某用于非法存放
烟花。

目前，张某、顾某等5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被余杭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讯员 周秉王吉

本报讯 因怀疑被鬼缠身，安徽男子袁某竟纵火烧掉
了别人的房子。近日，袁某因放火罪被镇海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3年3个月。

袁某今年32岁，性格古怪。2015年5月19日中午，他
在宁波大学附近的私贩处买了3升汽油，随后将一间30平
方米的房子点燃，并悄然离开。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
天。镇海消防中队共出动了3辆消防车、17名消防官兵赶
赴现场救火。经奋力扑救，大火得以全部扑灭，所幸无人
员伤亡。

根据线索，去年7月，镇海警方在一家网吧内将犯罪
嫌疑人袁某抓获。

因怀疑袁某患有精神疾病，镇海警方将其交由司法
鉴定所鉴定。经仔细鉴定，袁某在作案时无精神病，具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没有精神疾病，那袁某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是
经济纠纷，还是个人恩怨？经过仔细审问，真相令人大
跌眼镜。

原来，袁某之前住在被其烧掉房子斜对面的一间暂住
房内。去年3月，被烧房子的主人周某托他帮忙搬家具，
袁某在帮忙时，无意中看到屋内墙上挂着一幅遗像。袁某
称，“这张黑白遗像中的老太太一直在对着我笑，让我毛骨
悚然。”

此后，袁某整日疑神疑鬼，认为自己被鬼缠身。思来
想去，他觉得这是一栋不祥的房子，决定烧了它，以免自己
沾上晦气，于是做出了如此荒唐又危险的举动。

无怨无仇纵火烧房 疑神疑鬼住进班房

通讯员 海薇

本报讯 去年9月18日，海宁发生一起暴力对抗执法
事件，城管部门在依法处置一家违规占道经营的烧烤店
时，城管队员遭到店主钱某及其家属的暴力阻挠，多名队
员被打骂（本报曾作报道）。今年2月3日，海宁法院审理
了该起妨害公务罪案件。

钱某，女，31 岁，安徽庐江人。她们一家经营的
烧烤店在海宁某小区门口，案发前，店里经常把烤
箱违规放置在小区门口的出口通道处，之前城管多
次口头警告，请她们将违规摆放的物品移走，她们
都置之不理。

2015年9月18日上午，钱某一家在家中睡觉时，听说

放在外面的烤箱被城管扣了，钱某立即和老公、小叔子（均
已行政处罚）驱车追赶城管公务车，并将车拦住。随后，钱
某对依法执行公务的海宁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大队执
法人员实施掌掴、脚踹、推车门、抢摄像机等暴力手段，阻
碍城管执法人员履行公务，造成多名执法人员受伤，其中
一名经法医鉴定，构成轻微伤。

公诉机关认为，钱某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应当以妨害公务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钱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她后悔地
说：“我真的做错了，我要向执法人员说一声抱歉，并且要
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钱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她拘役
5个月。

通讯员邹训永 摄

2月3日上午10时许，浙江公安边防总队舟山边防支队秀山边防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在秀山大欢喜连岛大桥工程的滩涂

上有一条“大鱼”搁浅了，正在挣扎。接警后，边防派出所官兵迅速赶往事发地点，发现搁浅的竟是一条灰黑色海豚，体长约4.8

米。官兵们迅速组织渔民群众对其进行抢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将这只庞然大物送回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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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四夜全城接力
警民合作找回亲人

通讯员 盛静

本报讯“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老婆，没让她在外挨冻，终于能
带她回家过年了！”2月4日下午，在临安於潜派出所见到失踪了3
天的妻子，汪某喜极而泣，对民警连连道谢。

2月1日凌晨0时16分，临安市公安局接到汪某报警，称其妻子
汪女士于1月31日中午1时，从临安锦城街道人民广场附近走失。

接警后，锦城派出所立即开展寻找。经查看事发地周边监控，
警方发现1月31日中午13时许，汪女士曾在锦城四中的西侧出现
过。根据这一线索，锦城派出所布置街面警力，一起寻找汪女士。

直到2月2日，查找工作没有新进展，一时间陷入僵局。锦城
派出所决定兵分两路，一组警力继续开展路面查找，一组警力集中
全部视频力量扩大视频追查范围。当晚22时，民警通过视频查询
发现，汪女士曾在1月31日12时09分乘坐公交车从天目高级中学
到了城中街江桥路口下车，后在江桥路、畔湖路、吴越大街一带徘
徊，最后消失在玲珑老街。锦城派出所将这一信息反馈至玲珑派
出所后，两所民警形成合力，一同开展寻找工作。

经过进一步调查走访，民警得到线索，汪女士可能于2月1日
坐上了一辆从临安到昌化的公交车。接着，昌化派出所、於潜派出
所、巡（特）警大队交通治安中队陆续加入到了寻找汪女士的队伍
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月3日、4日的连续工作，民警发现汪
女士曾在2月3日凌晨，在河桥镇云浪村附件出现过，并从河桥往
太阳镇景村方向走。

根据这一线索，於潜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太阳镇，并发动周边
村庄的村民，开展地毯式搜寻。

终于，在2月4日下午3时，在双庙村一带有村民发现一名疑似
迷路的中年妇女。经照片比对，证实就是失踪者汪女士。

支付宝上借钱不还
法院判决被告违约

通讯员 龙轩

本报讯 自从手机支付宝新增了“借条”功能，只要是支付宝好
友，都可通过此功能实现快速借款。日前，温州龙湾法院审结了一
起由支付宝“借条”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据悉，此案在温州市
尚属首例。

2015年9月9日，家住广东的许某收到了温州龙湾的网友陈某
发来的信息，希望许某暂借2300元给其周转，许某表示同意。后双
方约定借款期限为7天，利息为450元。

因为相距甚远，两人通过手机支付宝的“借条”功能实现了借
款。当天，许某通过支付宝转账2300元给陈某。

不过借款期满后，陈某分文未还，许某遂向陈某居住地龙湾法
院提起诉讼。除要求陈某归还本息外，许某还提出让其承担律师
费3000元。

诉状中，叶某一并向法院提供了双方在支付宝上的借款详情、
借款协议及律师费发票等证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协议真实有效，依法成
立。被告应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但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利息
过高，违反法律规定，以月息2%予以确定；律师代理费已在借款协
议中明确约定，故予以支持。

由此，法院依法判决陈某归还许某2300元本金并支付利息，利
息按月利率2％计算；同时陈某还需承担许某支出的3000元律师费
及50元诉讼费。

民警送上防范礼
通讯员 沈晖 摄

近日，海盐县公安

局武原派出所组织民警

走街串巷开展走访宣传

活动，向市民传授春节

防盗、防抢、防骗、防火

等安全防范常识和技

巧，确保大家平安过

节。图为民警正在向市

民宣传如何防范通讯

（网络）诈骗。

联合检查保平安
本报记者 朱郑远通讯员王韩飞 摄

近日，诸暨山下湖镇政府联合工

商、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春节安全生

产联合检查，对群众影响较大的超市、

出租房、烟花爆竹仓库等场所进行走

访，在检查过程中对堵塞消防通道、器

材过期老化、明火与床铺一同放置等

问题要求当场整改，减少了安全隐患，

确保全镇居民度过一个平安的春节。

货车上租房里堆满“定时炸弹”
非法储存烟花，经营者、房东等5人被刑拘

占道经营被罚 殴打城管队员
女店主一时冲动换来5个月拘役


